附件1

杭州市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航空、航海
车辆模型比赛参赛运动员资格规定
（2021年3月5日）

第一条  参赛运动员的年龄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》规定申领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提供的出生日期为准。经户籍管理部门核准申报户口后，凡更改过年龄的或曾经出现过和第二代身份证年龄不符的不得参赛。
第二条  运动员资格由代表队负责把关，赛事组委会将对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核，设立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，受理对运动员资格问题的有关举报、申诉, 负责进行审查和复议。赛事组委会会对运动员资格的裁定为最终裁定。
第三条  运动员在(比赛期内）注册中必须代表杭州市的运动员方可参加杭州本市赛事。
第四条  凡是在(比赛期内）代表或输送外省市参加比赛代表外市注册，需与本市进行办理输送交流手续的运动员，可同等视为杭州市在册运动员。
第五条 下列运动员不得参加杭州市中小学生阳光体育锦标赛：
（一）经赛事组委会审查资格不合格者或注册地非杭州籍运动员；
（二）已在我市办理运动员代表资格注册的运动员，未经市体育局同意，擅自代表其他地区参加各级比赛者；
（三）运动员参赛代表资格发生纠纷，经协商无法解决者；
（四）按照《浙江省青少年(儿童)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》通知的有关规定，受到停赛处罚或取消参赛资格处罚者。
第六条 未在浙江省体育局注册的参赛运动员，必须拥有杭州籍户籍或学籍(在杭州市内学校就读),包括港澳台籍、外国籍学生。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，可代表各相关注册单位参赛。
第七条 不得引进运动员参赛。
第八条 对违反资格规定的处罚：
对冒名顶替参加比赛等严重弄虚作假者，经查实，除取消该运动员或该运动员所在运动队(集体项目)的比赛资格和已取得成绩。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减少或取消代表单位报名参赛名额或参赛资格。
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名单及其代表资格审查结果将公布，赛事资格审查委员会受理各项举报。对运动员年龄及代表资格的举报截止时间为公布之日后20天；对运动员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行为的检举、举报，赛事资格审查委员会随时受理。
第九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属杭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模型无线电运动基地。
